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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民用运输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综合评价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目的 

为有效评价大型民用运输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，促进机场

及相关驻场单位加强提升运行安全管理的内生动力，提升民航行

业管理部门日常监管的科学化水平，规范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

综合评价的工作程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依据 

本办法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民用机场管理

条例》、《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有关规定制定。 

第三条 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年旅客吞吐量千万级以上的民用运输机场。其

他机场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四条  适用于本办法的术语 

（一）大型民用运输机场：指年旅客吞吐量大于或等于 1000

万人次的机场。 

（二）指标体系：指本办法中设定的评价指标项目、计分方

法及权重系数。 

（三）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指数：指民航行业管理部门根

据本办法统计计算的一个评价周期内的某个机场的综合得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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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区间：指根据所有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指数划分的

不同指数范围。本办法中的红、黄、绿三个区间分别代表机场处

于不同的运行安全保障能力水平。 

（五）航班时刻安排容量：是指航班时刻表每小时安排的最

大航班数量，是考虑空管和机场各单位综合保障能力后确定的数

值，通常小于运行容量。 

（六）扣分法：是指预先设定一个指标的满分分值，再根据

事件发生的次数进行倒扣分的方法，在某指标所指事件发生次数

较多时，此方法将出现得负分的情况。 

（七）偏差率法：是指预先设定一个上、下限构成的区间，

计算数值之间差异程度的方法。当某机场指标值落入区间内时，

计算其对上限的偏差比率，偏差率越大得分越高，偏差率越小得

分越低；当某机场指标值落入区间外时，计算得分为负分。 

第五条 评价原则 

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综合评价管理工作应当坚持促进安

全、提高效率、统一组织、公开透明的原则。 

第六条 评价流程 

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综合评价工作的基本流程如下： 

（一）相关监管局根据辖区内大型民用运输机场的不安全信

息计算各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指数，并向所属地区管理局报备

打分表（如有需认定的情形，监管局可向所属民航地区管理局请

示认定相关情况）； 



3 

（二）地区管理局审核、汇总辖区内相关机场的打分表，上

报民航局机场司； 

（三）民航局机场司对上报的打分表进行综合排名； 

（四）民航局按规定公布评价结果。 

第七条 机构与职责 

民航局、各地区管理局、监管局和机场管理机构在机场运行

安全保障能力综合评价中分别履行以下职责： 

（一）民航局的职责 

1. 负责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综合评价工作的综合管理工

作； 

2. 负责汇总各地区管理局上报的打分表，对相关机场进行

综合排名，并按规定在行业内公布评价结果； 

3. 负责在必要时调整指标体系、计分方法或区间划分标准； 

4. 负责按规定对相关机场采取对应的管理措施。 

（二）民航地区管理局的职责 

1. 负责认定本办法指标体系中须由民航行业管理部门认定

的情形； 

2. 负责审核、汇总辖区内各监管局上报的打分表，并上报

民航局机场司。 

（三）监管局的职责 

1. 负责辖区内相关机场飞行区不安全信息的数据统计，并

按本办法规定计算辖区内相关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指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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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负责向所属地区管理局报备打分表。 

（四）机场管理机构的职责 

负责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如实按时上报飞行区运行安全及

其他相关信息。 

第八条 评价周期 

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综合评价工作原则上以季度为周期

每季度进行一次，每半年在行业内公布一次结果，评价结果参考

上两个季度的总结评价。评价工作一般应在前一个季度结束后的

15 天内完成。本周期内事件（或事故）认定未完成的，以认定

完成之日为准。 

第二章 评价方法 

第九条 评价方法 

本办法采用计分法计算各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指数。 

第十条 评价指标体系 

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3 个一票否

决类指标、14 个安全管理类指标和 3 个综合管理类指标。（见附

表：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） 

一票否决类指标不设权重，机场在一个评价周期内出现该类

指标所描述的情形的，每发生一次扣除总分 30 分，同时该机场

将被直接列入红色区间。 

第十一条 指标权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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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指标权重的分配综合考虑了该指标对机场运行安全的影响

程度，以及机场管理机构对机场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。 

第十二条 计分方法 

根据评价周期内各指标的统计结果，分别采用扣分法、偏差

率法等方法进行计分。如果单一事件导致多个指标同时符合计分

条件时，按权重较大的指标计分。总分按加权求和法计算，并按

满分 100 分折算。 

第十三条 区间划分规则 

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指数小于等于 70 分的机场列入红色

区间，高于 90 分（不含）的机场列入绿色区间，其余列入黄色

区间。 

第三章 监督管理 

第十四条 对于进入红色区间且连续两个季度排名最后一位

的机场，民航地区管理局或监管局将限期督促其整改问题。民航

局或地区管理局结合该机场近一时期的安全形势和安全保障工

作情况，应在下一航季对该机场采取削减机场现有航班时刻安排

容量（削减幅度不低于机场现有容量的 2%，不足 1 架次的按 1

架次，大于 1 架次的按四舍五入取整）或削减资金补贴（或补助）

等措施。对于进入红色区间的其他机场，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对

该机场的航班时刻安排容量不予上调。 

对于进入黄色区间的机场，原则上不对机场航班时刻安排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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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进行提升。 

对于进入绿色区间的机场，民航局不因运行安全保障能力因

素对机场航班时刻安排容量的提升加以限制。 

机场现有容量因本办法受到削减的机场，如同时也受到民航

局其他业务部门对其在机场容量方面的处罚或限制的，以其中较

严厉的为准。 

第十五条 受到本办法第十四条所列削减现有时刻安排容量

限制措施的机场，该措施将连续实施一个航季。如在该航季内该

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指数脱离红色区间，限制措施在下一航季

自动取消，否则限制措施将在下一航季继续生效。 

第十六条 各机场管理机构应积极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，

切实督促和协助相关单位重视和落实安全管理职责，特别是进入

红色和黄色区间的机场，对暴露出的安全隐患，应积极查找原因

并实施整改。 

第十七条 各单位应严格按照《民用飞行区运行情况报告规

定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执行，不得瞒报、漏报、谎报或缓报机场

飞行区安全信息。对违反规定的，民航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将

会同有关部门，根据情节轻重，对责任者给予相应处罚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民航局机场司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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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 

机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
 

序号 一票否决类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计分方法 

1 民用航空器事故（机场责任）

由机场责任导致的以下事

故： 

《民用航空地面事故等级》

规定的航空地面事故及 

《民用机场飞行区运行情况

报告规定》规定的“因机场

飞行区保障原因造成飞行事

故、航空地面事故” 

—— 

不计权重，

每发生 1次

扣 30 分，以

此累计 

2 净空管理事件 

机场净空保护区内新增穿超

出碍物限制面的超高建（构）

筑物 

—— 

不计权重，

每出现 1次

扣 30 分，以

此累计。扣

分持续至整

改完成为止

3 企业安全诚信 

机场管理机构出现以下情形

的： 

1、违反《民用机场飞行区运

行情况报告规定》等相关文

件的规定，瞒报、谎报飞行

区安全信息的情形； 

2、在人员资质和培训档案方

面有恶意造假行为的； 

3、由民航行业监管部门认定

的其他有关运行安全的不诚

信行为 

—— 

不计权重，

每发生 1次

扣 30 分，以

此累计 

 

 

序号 安全管理类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计分方法 

机场主责 7 4 
跑道侵

入事件 严重

事故

征候
非机场主责

《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》标

准定义的 A类跑道侵入 

1 

满分 10 分，

每发生 1次

扣 10 分，1

次以上计负
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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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场主责 5 
一 般

事 故

征候
非机场主责

《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》标

准定义的 B类跑道侵入 

1 

机场主责 4 

一 般

事件

非机场主责

《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》标

准定义的 C、D、E类跑道侵

入 
1 

机场主责 6 

事 故

征候

非机场主责

《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》标

准定义的航空器与航空器、

车辆或其他物体相撞，造成

航空器受损（仅轮胎损坏除

外）或人员轻伤 
1 

机场主责 5 

5 

 

机坪刮

碰航空

器事件 

一 般

事件

非机场主责

除事故征候外，在机坪上航

空器与航空器、车辆、设备、

堆放物等发生的碰撞事件 

1 

满分 10 分，

发生 1次扣

10分,1次以

上计负分 

6 
机场无正当理由不接收备降

情况 

机场没有提出正当的不接收

备降的理由而拒绝接收备降

的情形。此情形应由民航行

政管理部门认定后进行计分 

8 

满分 10 分，

发生 1次扣

10 分，1次

以上计负分

7 应急救援处置不当事件 

机场应急救援工作不符合

《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应

急救援管理规则》要求的情

形，如应急响应不及时等 

8 

满分 10 分，

发生 1次扣

10 分，1次

以上计负分

8 未按规定进入活动区事件 

按《民用机场飞行区运行情

况报告规定》上报的未按规

定进入活动区事件，不含跑

道侵入 

7 

满分 10 分，

发生 1次扣

10 分，1次

以上计负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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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不停航施工事件 

按《民用机场飞行区运行情

况报告规定》上报的不停航

施工相关的安全事件 

7 

满分 10 分，

发生 1次扣

10 分，1次

以上计负分

10 
鸟击事件（机场责任）万架

次率 

按《民用机场飞行区运行情

况报告规定》上报的机场本

场责任的鸟击事件数，并根

据季度机场航班起降架次计

算万架次率 

5 

满分 10 分，

用偏差率

法，偏差率

=10*（上限-

每个机场

值）/（上限

-下限），上

限取为 1，下

限取为 0 

11 
外来物损伤航空器事故征候

（不含轮胎扎伤）万架次率 

按《民用机场飞行区运行情

况报告规定》上报的外来物

损伤航空器事故征候，并根

据季度机场航班起降架次计

算万架次率 

5 

 

满分 10 分，

用偏差率

法，偏差率

=10*（上限-

每个机场

值）/（上限

-下限），上

限取为 0.5，

下限取为 0 

12 轮胎扎伤事件万架次率 

按《民用机场飞行区运行情

况报告规定》上报的轮胎扎

伤事件数，并根据季度机场

航班起降架次计算万架次率 

5 

 

满分 10 分，

用偏差率

法，偏差率

=10*（上限-

每个机场

值）/（上限

-下限），上

限取为 10，

下限取为 0 

13 供油运行事件 
供油单位责任的供油相关的

安全事件 
2 

满分 10 分，

发生 1次扣

5分，2次以

上计负分 

14 设备故障 

按《民用机场飞行区运行情

况报告规定》上报的机场供

电、目视助航设施等设备全

部或部分失效或运行不正常

的情况 

3 

满分 10 分，

发生 1次扣

5分，2次以

上计负分 

15 动物侵入飞行区 

按《民用机场飞行区运行情

况报告规定》上报的动物侵

入飞行区事件 

2 

满分 10 分，

发生 1次扣

5分，2次以

上计负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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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其他事故征候 

按《民用机场飞行区运行情

况报告规定》上报的，本指

标体系未单独作为指标列出

的事故征候，包括严重事故

征候和一般事故征候 

3 

满分 10 分，

发生 1次扣

10 分，1次

以上计负分

17 其他一般事件 

按《民用机场飞行区运行情

况报告规定》上报的、上述

指标未包含的一般事件 

2 

满分 10 分，

发生 1次扣

2分，5次以

上计负分 

 

序号 综合管理类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计分方法 

18 安全信息上报情况 

违反《民用机场飞行区运行

情况报告规定》等相关文件

的规定，出现漏报、缓报飞

行区安全信息的情形 

5 

19 安全投入的使用情况 

民航行业管理部门对机场用

于安全保障的资金投入和使

用情况的整体评价，包括道

面破损的抢修情况、保障设

施的配备情况等的评价 

3 

20 运行安全问题整改情况 

民航行业管理部门参考机场

运行安全问题发生总量、严

重程度及整改关闭率等情况

做出的整体评价 

3 

分档打分：

整体评价为

“优”的，

按 8-10 分

计； 

整体评价为

“中”的，

按 6-7 分；

整体评价为

“较差”的，

按 4-5 分；

整体评价为

“差”的，

按 0-3 分 

注：偏差率法释义：偏差率法能够将比较精确的区分不同样本值之间的优劣。以“鸟击事件

万架次率”指标为例，首先设置一个该万架次率的区间范围[0,1],1 是设定的鸟击万架次率

的上限，大部分机场的鸟击万架次率不超过 1。当该万架次率等于 1时，偏差率公式计算得

分为 0 分；当该万架次率等于 0 时，偏差率公式计算得分为满分 10 分；与上限的偏差率每

增加 1%，计 0.1 分；该万架次率越接近于上限得分越低，越接近于 0 得分越高；超出上限

的，偏差率法计算得分为负分。 

 


